
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因應「職業安全衛生法 j 規定並配合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中

心之業務需求，調整契僱(專案)護理人員之職稱及文薪條件，

原護士職稱改置以護理師職稱進用，以延攬優秀人才久任;明定

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職缺之甄補應從現有人員先行遷調及陸

任，鼓勵人員職務輪調;配合本校召開之一0七學年度第六次專

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決議，增訂用人單位辦理初審作業組成

五人甄審小組之規定;配合本校輔導人力之實務運作，修正原專

案諮商心理師之職稱，同時刪除專案諮商輔導員之設置;復依教

育部頒「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J 規定，

明定進用人員時應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等查詢及通

報作業。因庭、各校作法及市場機制，本校進用具相關專業證照人

員，依執行業務之安全性及必要性增置專業加給之支給項目及經

費來源;報酬標準表及專業加給表等二項的表，因涉及經費運作

須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外，其餘修正內容提經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以簡化修訂程序。為研修法

令文字及相關附表，本次計修正六條文及四項附表，修正重點如

L . 
-入﹒

一、原契僱(專案)護士職稱，修訂為契僱(專案)護理師;原

「專案諮商心理師 J 職稱修正為「專案心理師 J '原「諮商心

理師證書 J 11多正為「心理師證書 J '另'因應用人單位之實務

運作，刪除「專案諮商輔導員」職稱及其進用條件;對於進

用各類人員之學經歷條件酌做文字修正。(修正條文第三點)

二、明定職缺甄補應先行辦理現職人員之遷調及陸任程序，以落

實行政人員職務輪調制度;為使本校進用制度更臻公平、公

正，依本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決議以，用人單位依

規定組成五人甄審小組辦理初審時，其成員為用人單位委員

三人、用人單位以外之本會委員一人及其他單位委員一人。



(修正條文第五點第四項及第五項)

三、配合教育部頒訂「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

事項 J 規定，人員聘僱期間應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行為等查詢及通報作業，增吉了相關文字。(增訂條文第六點第

三項)

四、因應用人單位自籌經費限制及文應專業加給之變動性，增訂

用人單位得於加給之額度上限內變更支給標準'並簽奉校長

核可後實施，免予提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審議之程

序，以資簡化。(修正條文第七點)

五、因應教育部頒訂「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

事項 J 規定，增訂本要點適用之法源、依據。(修正條文第二十

點)

六、報酬標準表及專業加給表二項附表，因涉及經費部分另依程

序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外，其餘修正內容提經行政會

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以資簡化。(修正條文

第二十一點)

七、修正相關附表:

(一)附表五「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陸遷序列

表 J:

卜配合本修正要點第三點，於 γ行政類、技術類人員」類別之

第一序列中增列「契僱(專案)護理師 J 職稱，同時刪除第

二序列「契僱(專案)護士」職稱，並酌做文字修正。

2 、配合本修正要點第三點，原「專案諮商心理師」職稱修正為

「專案心理師 f 原 r諮商心理師證書 J 修正為「心理師證

書 j; 另'因應用人單位之實務運作，刪除「專案諮商輔導

員」職稱及其陸遷條件。

3 、調整「行政類、技術類人員 J 同一陸遷序列中， ["""專案輔導

員 J 及「契僱(專案)組員 J 職稱排列j嗔序，並修正相關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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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二)附表八「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報酬標準

表 J . 

卜配合本修正要點第三點，增列「契僱(專案)護理師」職

稱之薪級標準、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等適用規

定，原 r 契僱(專案)護士」職稱配合刪除。

2 、參考各校進用護理人員之支薪標準及市場機制，增訂具大

學學歷及碩士學歷之護理師分別以二四五薪點(新臺幣

鉤， 552 元)及二六O薪點(新臺幣 32 ， 422 元)起薪。

3 、配合「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卸法」、「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

資遣撫卸條例 J 及「支領退休f奉軍官士官就任公職停發退

休傢辦法 J 等法規定，領有軍公教丹退休金人員，月支薪

資超過法令規定支給標準者，停止領受丹退休金權利，酌

做文字修正。

4 、配合本修正要點第三點，原「專案諮商心理師 J 職稱修正

為「專案心理師 J '原「諮商心理師證書」修正為「心理師

證書 J '另'因應用人單位之實務運作，刪除「專案諮商輔

導員」職稱及其進用條件。

5 、增列本表「應提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文字，以臻完備。

6 、就各項職稱之所需資格條件的修部分文字，以資明確。

(三)附表第八之一「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

專業加給表」:

卜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二十二條規定，事業單位勞工人

數在五十人以上者，應僱用或特約醫護人員，辦理健康管

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等勞工健康係護事頃。本案經

考量法令規定並參考各校文給薪資標準及目前市場機制，

配合以校務基金經費月支新臺幣 3， 000 元之專業加給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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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於本表增訂「職業安全類另IJ J 契僱(專案)護理師證

照加給規定。

2 、配合本修正要點第七點，為因應用人單位之業務需要，進

用本表列以外其專業證照或特殊工作性質之人員者，得於

新臺幣 3 ， 000 元之上限內，以自籌經費支給專業加給;另

於本表備註二增列，以自籌經費支庭、之專業加給，用人單

位得視經費狀況，經簽奉校長同意，於所定加給之額度範

園內酌減之。

3 、配合本修正要點第三點，原「專案諮商心理師」職稱修正

為「專案心理師 J '因應用人單位之實務運作，刪除 γ 專案

諮商輔導員 J 職稱及月支專業加給標準。

4 、增列本表「應提經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之文字，以臻完備。

(四)附表十二 r 勞動契約書 J . 

卜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J '增訂

本校以契約進用之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經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應予解聘、免職、終止契

約關條或終止運用關餘，並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

處理、利用等事頃。

2 、配合上開注意事項第六點規定，並參照「學校契約進用人員

消極資格及查詢通報依據一契約文字範例 J '增訂契約進用之

人員，經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應予

終止契約關餘，並修訂相關文字，增列該契約書第十點第一

項第五款、增訂勞動契約書第十點之一及第十點之二。

3 、配合 γ 勞工安全衛生法」修正為「職業安全衛生法 J '依業

務單位實務運作需求酌做文字修正，修訂勞動契約書第十八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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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戰 三、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職 一、為囡應「職業安全衛生

務，依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 務，依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
法」規定，延攬優秀專

格條件區分如下: 格條件區分如下:
案護理人員，調整契僱

(一)契僱人員: (一)契僱人員:
(專案)護理人員之職

稱及進用條件，將原護
l 、行政類:契僱組員、契僱 I 、行政委員:契僱組員、契僱

士職稱改荳以護理師職
辦事員、契僱書記。 辦事員、契僱書記。

稱進用，以確保其久

2 、技術類:契僱技士、契僱 2 、技術類:契僱技士、契僱 f去。

護星虹、契僱技佐。 護士、契罐技佐。 二、原「專案諮商心理師」

(二)專案工作人員: (二)專索工作人員: 職稱修正為「專業心理

卜行政類:專案鐘笠員、專 卜行政類:專業組員、專業 師 J '原「諮商心理師證

案組員、專案辦事員、專 輔導員、專案辦事員、專 書 J 修正為「心理師證

案書記。 案書記。
書 J 0 

2 、技術類:專案技士、專案 2 、技術類:專業技士、專案
三、因應用人單位之實務運

作，刪除「專案諮商輔

護皇室里、專案技佐。 護士、專業技佐。
導員」職稱及其進用條

3 、專業類:專案經理、專案 3 、專業類:專案經理、專案
件。

心理師、專案資訊帥、專案 莖童心理師、專案諮商輔 四、調整「專案輔導員」及

主治獸醫師、專業總獸醫 堂是、專案責說師、專案主 「契僱(專案)組員 J

師。 治獸醫師、專案總獸醫師。 職稱排列順序，酌做文

4 、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務。 4 、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務。 字修正。

專業經理應具碩士以上學歷， 專案經理應具碩士以上學歷，
五、就進用各類人員之學經

其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並 其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並
歷條件酌做文字修正，

取得專案管理師相關證照，工 取得專案管理師相關證照，工
以資明確。

作績{憂，有具體佐證資料者; 作績優，有其體佐證資料者;

專案心理師應具碩士以上學 專案荳豆豆心理師應具碩士以

歷，其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 上學廈，具二年以上相關工作

驗，應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 經驗，應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

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並取得心 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並取得

理師證書，工作績優，有具體 莖童心理師證書，工作績優，

佐證資料者。專案資訊師應具 有其體佐證資料者;專案諮商



碩士以上學歷，具二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並取得資訊相關

專業證照，工作績優，有具體

佐證資料者。專案主治獸醫師

應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具六年

以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工作

經驗，工作績優，有具體佐證

資料，並經動物醫院院務會議

審議通過者。專業總獸醫師應

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其三年以

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

驗，工作績優，有其體佐證資

料，並經動物醫院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者。

專案輔導員、契僱(專案)組

豆二契僱(專案)技士二畫畫

(專案)護理師應具碩士以上

金星二或大學學歷是具二年以

上相關工作經驗。

契僱(專案)辦事員、契僱(專

業)技佐應具大學金鹿二或專

科學歷且其二年以上相關工

作經驗。

契僱(專案)書記應其專科以

上學歷一二或高中(職)量產生

具二年以上工作經驗。

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務所具

資格條件，視工作職責程度另

案簽奉核准後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專案工作人員

各項職務、名額(百分比)、工

作職責程度、所需資格條件及

員額配置比例，由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輔導員應具碩士以上學歷，並

具報考諮商心理師證照資格，

有其體佐證資料者。專案資訊

師應具碩士以上學歷，其二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並取得資

訊相關專業證照，工作績優，

有其體佐證資料者。專案主治

獸醫師應具本國獸醫師執照，

具六年以上動物臨床診療相

關工作經驗，工作績優，有其

體佐證資料，並經動物醫院院

務會議審議通過者。專案總獸

醫師應其本國獸醫師執照，其

三年以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

工作經驗，工作績優，有具體

佐證資料，並經動物醫院院務

會議審議通過者。

契僱(專案)組員、專案輔導

員、契僱(專案)技士應具碩

士或大學學歷其二年以上相

關工作經驗。

契罐(專案)辦事員、契僱(專

裘之叢生、契僱(專業)技佐

應其大學或專科學歷具二年

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契僱(專案)書記應其專科

以上學歷或高中(職)畢業

其二年以上工作經驗。

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務所具

資格條件，視工作職責程度另

案簽奉核准後辦理。

第一項第二款專案工作人員

各項職務、名額(百分比)、工

作職責程度、所需資格條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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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主計室主任、人事主任組

成之工作評價小組共同決定

之。

前項人員專業加給標準之研

訂及支給，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用人單位自籌經費支

應。

員額配置比例，由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主討室主任、人事主任組

成之工作評價小組共同決定

之。

前項人員專業加給標準之研

訂及文給，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用人單位自籌經費支

應。

五、新增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陣、新增契僱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 l一、明定職缺甄補應先行辦

職缺，應檢的聘僱計畫表及工

作說明書各一份(格式如附表

一、附表二) ，依行政程序簽請

校長同意，並提經本校職員甄

審及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辦理校內陸遷或外補作

業。

本校各單位契僱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出缺時，由出缺單位

填妥職缺陸遷(含新進)簽辨

表(格式如附表三)及專案工

作人員工作說明書各一份，會

人事室並簽奉校長核定校內

陸遷或外補後辦理之。

前開職缺辦理校內陸遲

或外捕之程序如下:

(一)校內遷調:由人事室發布

校內職缺申請通知，請符

合任用資格並有意願調

任用陸遷序列相關職務

者，填其遷調申請表(格

式如何才表四) ，將相關經

歷資料送人事室，由人事

職缺，應檢附聘僱計畫表及工

作說明書各一份(格式如附表

理現職人員之遷調及F主

任程序。

一、附表二) ，依行政程序簽請|二、明定用人單位依規定組

校長同意，並提經本校職員甄| 成 5 人甄審小組辦理初

審及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I 審時，相關成員之組成

始得辦理校內陸遷或外補作

業。

本校各單位契僱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出缺時，由出缺單位

填妥職缺陸遷(含新進)簽辦

表(格式如附表三)及專業工

作人員工作說明書各一份，會

人事室並簽奉校長核定校內

陸遲或外補後辦理之。

前問職缺辦理校內陸遲或外

補之程序如下:

(一)校內進調:由人事室發布

校內戰缺申請通知，請符

合任用資格並有意願調

任向陸遷序列相關職務

者，填具遷調申請表(格

式如附表四) ，將相關經

歷資料送人事室，由人事

3 

規定，並酌做文字修

正。



室彙整轉送用人單位，並

由用人單位審查後，簽奉

校長核定。

室彙整轉送用人單位，並

由用人單位審查後，簽奉

校長核定。

(二)校內陸任:人事室應公開 I (二)校內陸任:人事室應公開

徵求校內符合資格人選，

女曰:有意願陸任者，依本校

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員陸遷序列表填具陸遷

評分表(格式如附表五、

附表六) ，並檢 F1t相關證

件資料送人事室。人事室

依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陸任評分標準

表(格式如附表七)規定

核計分數後，依積分高低

順序造列名冊，將有關證

件資料送用人單位依規

定組成五人甄審小組辦

理初審，簽請校長提本校

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

員會複審後，並將結果簽

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

一人陸補之，若 F金邊缺額

二人以上時，就陸遷人數

二倍中圈定陸補。但如應

徵者未達三人以上，則不

受此限。

(三)外補:

1 、由人事室會同用人單位

將職缺之相關資訊(女曰

單位名稱、職稱、辦公地

點及報名規定等)於報

刊或網路公告徵才。

徵求校內符合資格人選，

如有意願陸任者，依本校

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

員陸遷序列表填具陸遷

評分表(格式如附表五、

的表六) ，並檢附相關證

件資料送人事室。人事室

依本校契饒人員及專業

工作人員陸任評分標準

表(格式如附表七)規定

核計分數後，依積分高低

順序造列名冊，將有關證

件資料送用人單位依規

定組成五人甄審小組辦

理初審，簽請校長提本校

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

員會複審後，並將結果簽

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

一人陸補之，若陸遷缺額

二人以上時，就陸進人數

二倍中國定陸補。但如應

徵者未達三人以上，則不

受此限。

(三)外補:

1 、由人事室會同用人單位

將職缺之相關資訊(如

單位名稱、職稱、辦公地

點及報名規定等)於報

刊或網路公告徵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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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單位於收受應徵者 2 、用人單位於收受應徵者

資料後，應組成五人甄 資料後，應組成五人甄

審小組公開辦理初審， 審小組公開辦理初審，

按一戰缺至少擇優初選 按一職缺至少擇優初選

三人，二職缺以上則擇 三人，二職缺以上則擇

優初選二倍以上人數之 f憂初選二倍以上人數之l

原則，連同初選紀錄及 原則，連同初選紀錄及

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列冊 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列冊l

彙提本校專案人員甄審 彙提本校專案人員甄審

及考評委員會辦理複審 及考評委員會辦理複審

(得邀請用人單位主管 (得邀請用人單位主管

與會) ，並將結呆簽請校 與會) ，並將結果簽請校

長就前三名中圈定一人 長就前三名中圈定一人

陸補之，若 F金邊缺額二 陸補之，若 F金邊缺額二

人以上時，就陸進人數 人以上時，就陸遷人數

二倍中圈定陸補。但如 二倍中圈定陸補。但如

應徵者未達三人以上， 應徵者未達三人以上，

則不受此限。 則不受此限。

各單位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業 各單位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

工作人員時，除專業類之職缺 工作人員峙，除專業類之門

應專案簽准外，按職務之工作 應專案簽准外，按職務之工作

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以 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以

契僱(專案)書記、契僱(專 契僱(專幸)書記、契僱(專

案)辦事員、契僱(專案)技 案)辦事員、契僱(專案)技

佐職稱進用為原則。金益契僱 佐職稱進用為原則。進用上開

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之職缺， 職務以外之契僱人員及專案

應從校內現有契僱人員及專 工作人員，應從校內現有契僱

素工作人員先行遷調及種任， 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先行遷

無適當人選時，始得辦理外 調，無適當人選時，始得辦理

補。 外補。

本校辦理公開甄選時，除屬 商人單位辦理專糞工作人員

校內遷調者以外，餘均應由 初審作業時，除屬校內遷調

用人單位指派委員三人、用 者以外，餘均應由本校專業

人單位以外之專案人員甄審 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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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考評委員會委員一人及其 至少一人參加初審。

他單位委員一人，組成五人

甄審小組辦理初審作業。

六、本校各單位進用之契僱人員及 六、本校各單位進用之契僱人員及 配合教育部規定，將「學校辦

專案工作人員，不得有本校專 專案工作人員，不得有本校專 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

案員工工作規則規定不得僱 案員工工作規則規定不得僱用 業注意事項」納入規範。

用之情形，且新進人員不得為 之情形，且新進人員不得為在

在學學生。 學學生。

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 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之血親、姻親，在其主 等以內之血親、姻親，在其主

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聘僱期閱本校得依教育部所

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

報杏詢作業注意事項 J 辦理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等

杏詢及通報作業。

七、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 七、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 因應用人單位自籌經費限制

報酬，應按其職務之工作戰 報酬，應按其職務之工作職 及支應專業加給之變動性，

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依 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依
增訂用人單位得於加給之額

報酬標準表及專業加給表 報酬標準表及專業加給表
度上限內變更支給標準'並

(格式如附表八、八之一) (格式如附表八、八之一)規
簽奉校長核可後實施，免于

規定，從各該職務最低薪點 定，從各該職務最低薪點起

起薪。專業加給表所列各類 薪。但因經費限制、另有規定
提送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

人員之加給，用人單位自自 專款專用或因情形特殊，經 員會審議之程序，以資簡

籌經費限制、另有規定專款 專案簽奉校長核可並提經本 f匕。

專用或因噎形特殊者，得於 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

所定加給之額度上限內自訂 會審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支給標車，簽奉校長核可後

室主色。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 將配合教育部規定，將「學校

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 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

例、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 例、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 作業注意事項」納入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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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大學 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 則、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

則、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通報杏詢作業注意事項及

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審 二十一、本要點經本校校務基金管 為利本要點之修訂時效，兔子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 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實施。 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議之程序，以資簡化。

」…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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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8 年 9 月 8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全文計 21 條條文

99 年 7 月 20 日 98 學年度;在 8 次行改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第 10 點

第 20 點、第 21 點條文

101 年 4 月 10 8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

103 年 9 月 9 日 l的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第 4 點、

第 5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6 點條文

105 年 5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 點、第 3 點、

第 7 點、第 l是黑色條文

106 年 1 月 10 日 l 的學年度第是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點條文

107 年 8 月 l 是日 107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 點條文

108 年 7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第 5 點、

第 6 點、第 7 點、第 20 點、第 21 點條文

一、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庭、校務發展需要，特依大學法第十四條第

五項、教育部訂頒國立大專枝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房、則及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固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

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契僱人員，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任或委任跨列薦任之職務出缺

時，得控留員額改以契約用人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所需經費由控留職員

員額之經費支應，並以服務費用列支。

前項控留員額原則上仍保留原配置單位，如契僱人員不符用人單位需求，得

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可後再改以編制內人員進用。

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指為支援行政人力或執行專案計畫，在不造成學

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前提下，每年度人事費總額，與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

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總額，以不超過本校

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百分之五十比率上限範盟內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契僱人員及專素工作人員之職務，依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區分如下:

(一)契僱人員:

1 、行政類:契僱組員、契僱辦事員、契僱書記。

2 、技術類:契僱技士、契f雇護星鹽、契僱技佐。

(二)專案工作人員:

卜行政類:專案畫畫員、專案組員、專案辦事員、專案書記。

2 、技術類:專案技士、專案護星空里、專案技佐。

3 、專業類:專素經理、專案心理師、專案資訊師、專業主治獸醫師、專業

總獸醫師。

是、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務。

專案經理應具碩士以上學歷，其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並取得專業管理

師相關證照，工作績優，有具體佐證資料者;專案心理師應具碩士以上學



歷，具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應考試院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

格並取得心理師證書，工作績優，有具體佐證資料者。專案資訊師應其碩

士以上學歷，其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並取得資訊相關專業證照，工作

績優，有具體性證資料者。專業主洽獸醫師應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其六年

以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驗，工作績罷，有其體佐證資料，並經動物

醫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者。專案總獸醫師應其本國獸醫師執照，具三年以

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驗，工作績優，有具體佐證資料，並經動物醫

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者。

專案輔導員、契僱(專案)組員、契僱(專案)技士、契僱(專業)護理

扭應其碩士以上學歷、或大學學歷且具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契僱(專業)辦事員、契僱(專案)技佐應具大學金互之一或專科學歷是具

二年以上相關工作經驗。

契僱(專案)書記應具專科以上學歷之或高中(職)金星是其二年以上

工作經驗。

其他經校長核准之職務所其資格條件，視工作職責程度另素簽奉核准後辦

理。

第一項第二款專案工作人員各項職務、名額(百分比)、工作職責程度、所

需資格條件及員額配置比例，由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主計室主任、人事主任組成之工作評價

小組共同決定之。

前項人員專業加給標準之研訂及支給，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用人單位自

籌經費支應。

四、本校為審議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進舟、考評、遷調、獎懲、資遣、終

止勞動契約及校長交議審議等事項，設置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

本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除本校副校長一人、主任秘書、人事室主

任為當然委員及所規定之票選委員外，餘由校長就本校人員中指定之，並指

定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兼主席。主席因故未能出席會議者，得由主席就委員中

指定一人代理會議主席。

本委員會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票選產生

之。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於任期內因故出缺，或經本委員會認定無故未出席達三次者，該指定委

員成當然委員由職務接替人員遞補之;票選委員由同期票選次高票人員遞補

之(票數相同時，以抽籤方式決定) ，遞補委員仍受前項性別平等人數之限

制，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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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五、新增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職缺，應檢的聘僱計畫表及工作說明書各一份

(格式如的表一、附表二) ，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並提經本校職員甄

審及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辦理校內陸遷或外補作業。

本校各單位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出缺時，由出缺單位填妥職缺陸遷(含

新進)簽辨表(格式如附表三)及專案工作人員工作說明書各一份，會人事

室並簽奉校長核定校內陸遷或外補後辦理之。

前開職缺辦理校內陸遷或外補之程序如下:

(一)校內遷調:由人事室發布校內職缺申請通知，請符合任用資格並有意

願調任向陸遷序列相關職務者，填其遷調申請表(格式如附表四) , 

將相關經歷資料送人事室，由人事室彙整轉送用人單位，並由用人單

位審查後，簽奉校長核定。

(二)校內陸任:人事室應公開徵求校內符合資格人選，如有意願陸任者，

依本校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陸遷序列表填具陸遷評分表(格式如

附表五、附表六) ，並檢附相關證件資料送人事室。人事室依本校契

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陸任評分標準表(格式如附表七)規定核言十分

數後，依積分高低順序造列名冊，將有關證件資料送用人單位依規定

組成五人甄審小組辦理初審，簽請校長提本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

員會複審後，並將結果簽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一人陸補之，若陸遷

缺額二人以上時，就陸遷人數二倍中商定陸補。但如應徵者未達三人

以上，則不受此限。

(三)外補:

卜由人事室會同用人單位將職缺之相關資訊(如單位名稱、職稱、辦

公地點及報名規定等)於報刊或網路公告徵才。

2 、用人單位於收受應徵者資料後，應組成五人甄審小組公開辦理初審，

按一職缺至少擇優初選三人，二職缺以上貝'1擇優初選二倍以上人數之

原則，速向初選紀錄及相關資料送人事室列冊彙提本校專案人員甄審

及考評委員會辦理複審(得邀請用人單位主管與會) ，並將結果簽請

校長就前三名中國定一人陸補之，若陸遵缺額二人以上峙，就陸遷人

數二倍中國定陸補。但如應徵者未達三人以上，則不受此恨。

各單位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峙，除專業類之職缺應專案簽准外，按

職務之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以契僱(專案)書記、契僱(專案)

辦事員、契僱(專業)技佐職稱進用為原則。金盤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

金盤盤，庭、從校內現有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先行遷調丞盟笠，無適當人

選時，始得辦理外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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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辦理公開甄選時，除屬校內遷調者以外，餘均應由用人單位指派委員三

人、用人單位以外之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委員一人及其他單位委員一

人，組成五人甄審小組辦理初審作業。

六、本校各單位進用之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不得有本校專素員工工作規則

規定不得僱用之情形，且新進人員不得為在學學生。

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

用。

聘僱期間本校得依教育部所定「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

項 i 辦理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等查詢及通報作業。

七、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應按其職務之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

件，依報酬標準表及專業加給表(格式如附表八、八之一)規定，從各該職

務最低耕點起薪。專業加給表所列各類人員之加給，用人單位因自籌經費限

制、另有規定專款專用或因情形特殊者，得於所定加給之額度土限內自訂支

給標準'簽奉校長核可後實施。

八、本要點實施前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除高中畢業者予以改任「契僱(專案)

書記」職務外，餘按其在本校之職務、工作職責程度、所需知能條件，由進

用單位在不超過該職務之進用比例上限擬其工作說明書，經工作評價小組訂

其適當職務，並暫依原校文標準發給薪資，俟辦理年度考評後改按本要點所

訂報酬標準表之相當薪額及薪點晉支，至該表所訂該職務之最高薪點為止。

原文薪資高於該核定職務薪級之最高薪點者，仍暫按原核支標準發給薪資，

俟將來陸任相當職務時，再依該表所訂職務之標準核支。

九、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接受用人單位主管督導及工作指

派，並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之義務。

新進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試用期間三個月內，用人單位主管應予以輔導

或拈派專人輔導，並由試用單位主管負責考評，考評合格者，始得正式進用。

(試用考核表如附件九)

十、各用人單位主管應於每年七月，對於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工作表現及

績效等予以考核，並由人事室將平時考評紀錄密陳校長核閱。(平時考核表如

附表十)

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任職至年終，應辦理年終考評，由各用人單位主管

綜合衡量其年度內之平時考核紀錄、獎懲或其他其體事蹟'分別予以初評，

再提送本校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覆評後，陳校長核定，以作為晉薪及

續聘僱之參考。(年終考評表如附表十一)

年終考評以一百分為滿分，各等分數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壹等:八十分以上，續聘一年並予晉薪一紋，至該薪級最高薪為限。

(二)貳等: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續聘僱一年，不予晉級。但連續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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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考評考列貳等者，不予續聘，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及本校專案

員工工作規則第十六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三)金等:不滿七十分，不予續聘，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及本校專案

員工工作規則第十六條規定終止勞動契約。

任職不滿一年，而連續任職已達六個月者，應辦理另予考評，考列壹等及貳

等者得予續聘僱'但不予晉妓，考列委等者不予續聘僱。

考評初評考列貳等以下者，單位主管應將主要事實記載於年終考評表「備註

及重大優劣事蹟」欄，並詳填其體事實表(女口的表十一之一) ，提送專案人員

甄審及考評委員會，並應於審議前給予受考人陳述及申辯之機會。

十一、為推動終身學習，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得比照編制內職員參與經認

證之學習機關(構)所開設學習課程，每人每年最低學習時數依行政院

規定辦理，並依相關規定給假。

十二、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工作時間、休息、請假、休假，依勞動基準

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則及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等相關規

定辦理。

十三、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獎懲，悉依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十四、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

定，並經校長同意，始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十五、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除依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外，並

依據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參加勞工退休金提繳。

十六、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之契約期間、工作項目、工作時間、請假、調

動、工資、契約終止與資遣、離職預告與手續、退休、職業災害及普通

傷病補助、保險與福利、考評及獎懲、服務與紀律、安全衛生及其他相

關權利義務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何手表十二)明定。

十七、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服務證與校區車輛通行證之請領。

(二)衛生保健醫療服務。

(三)參加文康旅遊與各項聯歡等活動，所需經費由各該用人單位相關經費

提撥，惟其每人每年支出總額仍不得高於行政院主計處訂定之「共同

性費用編殉標準表 J 標準。

(四)圖書館、電子計算機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依各單位之規定使

用之。

十八、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離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經學校同意並

完成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未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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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

十九、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悶得申請發給在職證明書;依規定辦理

離職手續後，始發給離職證明書。

二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國立大專校院

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學校辦理與約進用人員通報查

詢作業注意事項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一、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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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五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陸遷序列表

人員類別 序列 職稱

專案經理

一 主鑫
心理師

專業類
專案資訊師

人員

專案主治獸醫

師

-
一

專案總獸醫師

專業輔導員

契僱(專案]

行實類政、 技 盤是
類人 一

契僱(專案)

技士

契僱(專案)
護理師

98 年 9 月 8 日 98 學年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d 月 10 E3 10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9 月 9 日 103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5 月 10 日 10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9 月 13 日 1的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7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職責程度 專門如能條件

專案經理:

現職契僱(專案)組員，具碩士以上學屋，在

本校任職滿二年以土，具二年以上相關經歷，

並取得專案管理師相關證照，最近二年年終考

評列壹等，工作績優，有具體性證資料者。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 專業心理師:

下，運用甚為專精之 現職專案輔導員、契僱(專案)組員、契僱(專

學識獨立判斷，辦理 案)技士具碩士以上學歷，在本校任職滿二年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 以上，其二年以上相關經歷，應考試院專門職

繁重事項之計畫、設 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及格並取得心理師證

計、研究業務。 畫，最近二年年終考評列壹等，工作績優，有
具體佐證資料者。
專業資訊師:

現職契僱(專案)技士其碩士以上學歷，在本

校任職滿二年以上，其二年以上相關經歷，並
取得資訊相關專業證照，最近二年年終考評列

壹等，工作績優，有具體佐證資料者。

專案主治獸醫師

現職契僱(專案)技士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具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 六年以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驗，工作績

下，運用甚為專精之 優，有具體佐證資料，並經動物醫院院務會議
學識獨立判斷，辦理 審議通過者。
動物診療技術或各

專業方面繁重事項 專案總獸醫師

之計奎、設計、研究 現職契僱(專案)技士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具
業務。 三年以上動物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驗，工作績

優，有具體佐證資料，並經動物醫院院務會議

審議通過者。

一、現職專案輔導員、契僱(專案)組員、契

在重點或一般監督
僱(專業)技士、契僱(專案)護理師，

任現職滿一年以上者，得依業務相互遷
下，運用頗為專精之

調。

學識獨立判斷，辦理
二、現職契僱(專業)辦事員、契僱(專案)

技術或各專業方面
技佐，具碩士以土學星、或大學監護並在

稍繁重事項之計

畫、設計、研究業務。
本校任職滿二年以上，最近二年年終考評
列壹等，工作績優，並有其體佐證資料者。

以上陸遵具先後順序，並庭、依序辦理。



一、現職契僱(專案)辦事員、契僱(專案)

契僱(專案)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技佐，任現職滿一年以上者，得依業務相
互遷調。

辦事員 較為專精之學識獨
二、現職其僱(專案)書記，具大學以上學歷、

立判斷，辦理技術或
- 各專業方面甚複雜

或專科學歷並在本校任職滿二年以上，最

一 近二年年終考評列壹等，工作績優，並有
事項之計畫、設計、

契僱(專案) 研究業務。
其體佐證資料者(惟具身心障礙身分者不

受本校任職滿二年年資以上之限制)。
技佐 以上陸遷具先後順序，並庭、依序辦理。

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現職契僱(專案)書記，任現職滿一年以上

契僱(專案)
專業學識獨立判 者，得依業務相互調任。

- 斷，辦理臨時性之行

一 書記 政技術或各專業方

面稍複雜之業務。

說明:

一、本表靜、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J 第 5 點第 3 項第 2 款

規定訂定。

二、行政類或技術類人員如其相關資格並以專業類人員改聘者，適用該類人員之陸遷序列表。



附表八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報酬標率表

重弄點 車青額 薪

390 48633 
385 48010 
380 47386 
375 46763 
370 46139 
365 45516 
360 是4892

355 44269 
350 43645 
345 43022 
340 42398 
335 41775 
330 41151 
325 40528 
320 39904 
315 39281 
310 38657 
305 38034 
300 37410 19 16 
295 36787 18 15 
290 36163 17 14 
285 35540 16 13 
280 34916 15 12 
275 34293 14 11 
270 33669 13 10 
265 33046 12 9 
260 32422 11 8 
255 31799 10 7 
250 31175 9 6 
245 30552 12 12 8 5 

240 29928 11 11 7 4 

235 29305 10 10 6 3 

230 28681 9 9 5 2 

225 28058 8 8 4 

220 27434 7 7 3 

215 26811 s 6 2 

210 26187 5 5 

205 25564 是 d 

200 2吐 940 3 3 

195 24317 2 2 
190 23693 

豆豆
專科 專科 大學

學經歷 叫上 以上 以上

學I!! 學歷 學及

契僱(專

契僱(專黨)
章)辦

職稱
書記 員 、 韋契)仿掛

(專

佐

級

IE 
仁主

20 12 
19 11 
18 10 
17 9 

20 16 8 
19 15 7 
18 14 6 
17 13 5 
16 12 4 
15 11 3 
14 10 2 
13 9 
12 8 
11 7 
10 6 
9 5 
8 4 
7 3 
6 2 
5 
4 
3 
2 

大學 員去 員士

以上 以土 以上

學是 學犀 學歷

專蠹主治獸醫

|帥、專韋總獸醫

|量指i師、專韋串嘻嘻

旭、藝鑑(鼻韋

組員、契僱(專I~ 來買到

韋)投士、契僱
(專章)吉童玉皇師

98 年 9 耳 8 a 98 學年度單 2 次行政會議Jti晶

100 年 9 月 13 日 100 學年皮革 2 次行且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丹 10 8 100 學年度草 6 次行且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8 月 9 8 103 學年度第 2 0xH且會主義修正通過

105 年 5 丹 10 8 104 學年度草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4 月 10 a 106 學年度單 6 次行且會議修正通過

108 牟 7 耳 9 8 107 學年度第 8 丈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

專業經玉皇、專業心理帥、專業資.f.察昌盛玉皇、專業心理帥、專*資訊師

訊師:

恤排區情專)具直經案至，駿碩主另工士治須作並獸以取績取止醫得佳得學師考相，壘試有關，院具其專核體二業發佐年投之投以照堂資上(里料相專盟者副案主主. 。置; 在專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技甚畫街為、
精之學業識獨立判斷事 ，辦理
或各專方面繁重項之計

設計、研究業務。

J.!!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具六年以上動物
專業主治獸醫師、專業總獸醫師為

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驗，醫工院作院績務後會，有在重點或一般監督下，運用是

且學精之學織獨立判斷，辦波動物
具審體健證資料，益經動物 議

診療技街或相關專業方面繁重業
議通過者。

務。 專案總獸醫師:

應具本國獸醫師執照，兵三年以上動紛
臨床診療相關工作經驗，工作績優，有

具體佐授資料，益經動物醫院院務會議
審議通過者。

國;講掉劃i毒案輔導員、契僱(專家)組員、

契僱 o畢業)技士、契線(專案

契僱(專案)辦事員、契僱(專業)技

位:應兵大學以上學歷、或專科學歷

且其二牟成土桐刷工作綾驗﹒ | 

|黨驗契僱E。Z (1草案)書記:應具專科以土學歷、
中(職)畢業IZ具二年以土工作經

|備註:

一、本表你依據「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員及專業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第 7 點規定訂定。

二、表中各級人員資格需依工作職責程度及所寫資格條件標準之

規定辦理。

立、新進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除經專案簽;誰外，一律以契僱

(專家)書記、契僱(專案)辦事員、契僱(專案)技佐進

用為原則，並依該職務所兵學歷條件之最低幸存點起文。

四、專家主治獸醫師&.專案總獸醫師之文幸存:其碩士學歷者分別

自 275 薪點及 260 薪點起文;其大學學歷者分別自 255 幸存點

及 240 幸存點起支。

五、契僱(專案)獲豆豆師之文薪:其碩士學 !1I 者自 260 薪點起文:

兵大量肇慶者自 2的薪。站起文。

民二一本表紛點折合率每點 124.7 元，並得參考政府公教人員調是青

精度&.本校經費狀況作適度調笠，其折合薪點後之是青資低於

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發布調整基本工資者，以基本工資標

尋色文給。

七、領有軍公教月退休金人員，月文薪資超過法令規定文給樑準

者，停止領受月退休金權利。

i士、其他經校長核准職務之文薪，依其工作職責程度及所需資格

條件另案簽拳核准後辦王軍。

陣、本表施行前已進用翁，其月文革青資低於本表所吉了標準者，改

按本表所吉T樣主事文幸存. I為於本表所吉了標準者，仍暫按原文革存

資標準文給，俟其依本表所吉T標準文薪後已高於原文革存資

時，改按本表所吉丁標準文薪。

i土、本報酬標準表應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

過. r直言吉校長核定後實施。

i土二、本表白 108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附表八之一 國立嘉義大學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專業加給表

105 年 5 月 10 8 104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 年 8 月 31 日 107 學年度第 l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7 月 9 日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單位:新臺幣元

類別 職稱 月文專業加給

資訊技術 專案資訊師 2853 

契僱(專案)技士 2122 

契僱(專案)技佐 1061 

諮商輔導 專案心理師 8930 

獸醫師 專案主治獸醫師 12360 

專案總獸醫師 10300 

職業安全 契僱〔專案)護理屋里 3000 

其他經罵人單位認定與工作內容相 最高不得超過

闕，其專業設照、或特殊工作性質，簽 3000 元

准校長同意由自籌經費支給專業加給

之人員

備註:

一、依本校進馬契僱人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三點第八項規定

以，專業加給標準之研訂及支給，除法令另有規定外，由用人單

位自籌經費支應。

二、以島籌經費支應之專業加給，罵人單位得稅經費狀況，簽奉校長

同意，於所定加給之額度範園內酌滅之。

三、本專業加給表應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商立嘉義大學勞動契約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十、契約之終止與資遣: 十、契約之終止與資遣: 配合「學校辦理契約進

(一)甲方依法資遣乙 (一)甲方依法資遣乙 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

方或終止本契約 方或終止本契約 意事項」第六點規定，
時，依勞動基準法 時，依勞動基準法

增吉T所進用之人員，經
或勞工退休金條例 或勞工退休金條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性

及相關規定辦理。 倒及相關規定辦

(二)甲方於契約履行 理。
騷擾或性霸凌行為者，

期閉目組織變史、 (二)甲方於契約履行 應予終止契約關條。

業務緊縮、業務性 期間因組織變更、

質變更、經費來源 業務緊縮、業務性

不足等因素須裁減 質變史、經費來源、

人員，或乙方對於 不足等因素須裁

甲方指定之工作不 減人員，或乙方對

能勝任或考評不合 於甲方指定之工

格時，甲方得依規 作不能勝任或考

定終止契約。 持不合格時，甲方

(三)乙方違反本校專 得依規定終止契

案員工工作規則或 約。

人事規章時，依其 (三)乙方違反本校專
相關罰則內容辦 素員工工作規則

理。 或人事規章時，依

(四)乙方違反第十七 其相關罰則內容

點迴避進用規定而 辦理。

進用者，甲方得終 (四)乙方違反第十七
止勞動契約。 點迴避進用規定

(五) 乙方確保進用前 而進用者，甲方得

無以下，嘖事;如 終止勞動契約。

有隱匿豆豆甲方杏

證屬實，甲方得

立時以畫面終止

契約:

1 、犯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第二條第一

主員之性侵害犯

罪，經有罪判決

確定。

2 、有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之行為，

經認定不得擔任

教育從業人員，且



於該管制期間。

十之一、乙方於契約期間 本點次新增。 配合「學校辦理契約進

如涉有性侵害、 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

性騷擾或性霸 意事項」並參照咐件
凌行為之情形，

「學校契約進用人員澆
甲方得於知悉

極資格及查詢通報依據一
之日起一個月

內，經專案人員 契約文字範例」規定，

甄審及考評委 增吉了相關文字。

員會審議通過

後先停止契約

之執行，乙方應
配合調杏並靜

候結果。經調杏

屬實者，甲方得

立~以畫面終

止契約。

前項停止契約

執行期間，乙方

同意甲方得 f苦

止支付全部報

資，甲方應於調

杏確定無前項

事實後一倍月

內補發停止契

約執行期間之

全部是資。

十之二、甲方為確認乙方 本點次新增。 配合「學校辦理契約進

是否有第十點 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

第五款所定，噎 意事項」第六點規定，
事，乙方同意甲 主曾吉丁

方得依「學校辦

理契約進用人
員通報杏詢作

業注意事項 L
向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辦

理其相關資訊

之蒐集、利用及

杏詢，並同意法

務部、警政機關

及各級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提



供相關資訊。

乙方於契約期
間，如有第十點

第五款及第十

點之一所定憶

事，乙方同意甲

方比照前項規

定辦理;離職後

始經杏證屬實

者，亦同。

甲方辦理通報

後，乙方不得要求

刪除、停止處理或

利用其個人萱料。

十八、監童安全衛生: 十八、安全衛生: 配合「勞工安全衛生

甲方應加強乙方從 甲、乙雙方應遵守 法 J 修正為「職業安全

事工作與預防災變 勞工安全衛生法及 衛生法 J '依業務單位實

所必要之安全衛生 相關法規規定。 務運作需求酌做文字修

教育訓練，與依職 正。

業安全衛生法及其

相關法規辦理勞動

場所之安全衛生事

工頁，維護乙方之健

康、安全及福祉。



附表十二 國立嘉義大學勞動契約書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00年6 月 21 日第1 屆第 l 次勞賣會場才喘息過

00年7 月aJ s 留學年直第8措手主都義寧義忌過

1∞年6 月詛日第1 屆第5次勞資辭海看俗學過
l∞年9 月 13 日 1∞學年受第2材和文會蟻鵲起學過

101 年9 月 11 日 101 學年受第2材和主辦嘉軒與學過
l由年9 月 9 日]由學年凌第2二均預先是持義齡藥學過

1倒年11 月 10 日 l個學年是第3二均預支會蟻寧海越
l能年2 丹 2 日第3居第4次勞賣會常辭海學過

l協年7 月 9 日 1的學年受第8材于政都義當龍卷通

立契約人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條款如下，以資雙方共同遵守履行:

(以下簡稱乙方)
一、契約期間及類型:

口不定期契約:甲方自民國 年 月 日起僱用乙方為 (職

稱) ，試用或正式僱用期間如須終止勞動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口定期契約:甲方自民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僱用乙方為 (用

人單位、計畫名稱、補助單位、經費、計畫執行期限、計畫主持人) (職稱) , 

約期滿即終止僱用。

二、試用期間:

乙方自受僱之日起一律試用三個月，試用經甲方考評合格者，依規定正式僱用;不合

格者即終止勞動契約，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資遣，工資發至終止勞動契約目為止。

三、工作項目:

乙方接受甲方之指揮監督，並服從甲方工作規則與紀律，從事下列工作:

四、工作地點:

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為

五、工作時問: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問依甲方規定辦理，每日不得超過八小時，每遇不得超過四十小

峙。
(二)甲方如有業務需要，乙方應配合採輪班制或變形工時以彈性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三)囡天災、事變式突發事件，必須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例假、國定假日、特別休假而

照常工作者，工資加倍發給;事後並給予適當之補假休息。

(四)甲方請求乙方延長工時服務或休息日工作時，乙方得申請補体假或請領加班費。

六、請假、例假、特別休假及依勞動基準法及相關規定給假: (附給假一覽表)

乙方同意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則及甲方相關規定辦理。但為

實施一例一休制，甲方得彈性調移例假與休息日之放假日，以達遇休二日。

五一勞動節與圈定假日，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乙方同意與其他工作日對調。

特別休假得由乙方儘量自行排定於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前体辜，乙方於年度終結或契

約終止前尚未休畢之日數，甲方應發給未休假日數之工資。

七、調動與出差:

在勞動契約存續期間，甲方自業務需要，增進員工工作歷練，確有於校區範盟內調

整乙方工作內容及工作地點之必要時，乙方不得拒絕。

乙方如確有國內出差必要時，經甲方同意得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報支差旅



費，但按日計酬之臨時人員不得派遣出差與報支差旅費。

八、工資:

(一)口工資按月計酬:甲方由 經費每月給付乙方工資新台幣 元

整。(一一一薪點)。

(二)口工資按日計酬:每臼新台幣 元整，甲方由 經費按日核實整

月給付乙方工資。

(三)按月計薪者之平均每小時工資率為月薪除以 240 小時計。

(四)除非法律另有約定，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前項第一款及第二款工資應自乙方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九、甲方於年度終了時，有關年終獎金之發給，應視乙方工作績效及甲方經費狀況而定。

十、契約之終止與資遣:

(一)甲方依法資遣乙方或終止本契約時，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

主里 。

(二)甲方於契約履行期間因組織變更、業務緊縮、業務性質變更、經費來源、不足等因素

須裁減人員，或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或考評不合格時，甲方得依規定終

止契約。

(三)乙方違反本校專業員工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時，依其相關罰則內容辦理。

(四)乙方違反第十七點迴避進用規定而進用者，甲方得終止勞動契約。

(五)乙方確保進用前無以下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止契

約:

1 、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2 、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

悶。

十之一、乙方於契約期間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之情形，甲方得於知悉之日

起一個月內，經專案人員甄審及考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先停止契約之執行，乙方

應配合調查並靜候結果。經調查屬實者，甲方得立即以書面終止契約。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悶，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全部薪資，甲方應於調查確定

無前項事實後一個月內補發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

十之二、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第十點第五款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

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 l' 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

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

關資訊。

乙方於契約期間，如有第十點第五款及第十點之一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比照

前項規定辦理;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甲方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一、離職預告、手續與移交:

(一)乙方欲終止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五條第二項及本校專案員工工作規則第二

十一條規定期間書面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並辦妥離職及移交手續後，始得離職

;否則致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任。

(二)乙方應於調動或離職七天前，詳列清冊一式三份辦妥移交手續，並於完成移交手續

後，由乙方、受移交人及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各執一份:

1 、公有現款、有價證券、帳表憑證。

2 、資材、成品、財產設備、器其。

3 、印信戳記。

4 、圖書、規章、文書、設計圖表、技術資料。

5 、檔案證件。



6 、重要經管資料。

(餘請各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自行增討之)

(三)移交時，乙方應親自辦理，如有特殊原因不能親自辦理，經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同意得委託他人代理，惟所有一切責任仍由乙方負責。

十二、退休:

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自請退休時，或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 五十

四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

定辦理。

十四、保險與福利:

(一)甲方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及相關法規，為乙方辦理係險。

(二)乙方在本契約有效期問之各項福利，依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考評及獎懲:

乙方之考評及獎懲，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理。

十六、服務與紀律: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的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種

從事工作。

(二)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

項」及其他辦理事務應維持中立之相關規定。

(三)乙方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第七條及第八條規定，在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餘，並應尊重他人與自己

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且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四)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營業上、技術土之秘密，不得洩漏，退休或離職後亦同。

(五)乙方於職務上參與教學、研究或工作所蒐集之資料及所得之成呆，非經僱用單位

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及甲方之舟意，不得擅自利用或公開，如涉及不法利益，並得

依法處理。

(六)乙方於工作土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之指揮監督。

(七)乙方於工作日寄間內，對於甲方所交付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事頃，不得拒絕。

(八)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九許，不得撞離工作崗位。

(九)乙方應比照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並經校長同意，始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另本校執行專案計畫之編制外人員，如政府法令另有兼職規定者，從其規定。

(十)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並比照編制內職員參與經認

證之學習機關(構)所開設學習課程，每年最低時數依行政院規定辦理，甲方並依

規定給假。

乙方違反前項各款規定者，對於甲方因此所受之損害，負損害賠慎之貴。

十七、迴避進用:

甲、乙雙方應遵守「國立嘉義大學專案員工工作規則」及「國立嘉義大學進用契僱人
員及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J '有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十八、監萃安全衛生:

甲方應加強乙方從事工作與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與依職業安全衛生

法及其相關法規辦理勞動場所之安全衛生事頃，維護乙方之健康、安全及福祉。

十九、權利義務之補充依據:

甲乙雙方僱用受雇期間之權利義務鵲餘，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



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法令及團體協約之優先效力:

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國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相違背時，依圈體協約或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一、契約修訂:

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隨時修訂，並以書面為之。相關權利義務皆以書面為據。

二十二、法院管轄: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臺灣嘉義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三、契約之存執:

本契約書一式三份，雙方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分別轉存。

立契約書人:

甲 方:國立嘉義大學(蓋學校關防)

代表人: 000 (簽名蓋章)
地址:嘉義市學府路 300 號

僱用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 : 

乙方 :OOO(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自


